
將軍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校方日
前就有個別人士遭到冒簽而報警。保良
局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已接獲羅
氏基金中學就校長及一名老師被冒簽而
到警署報案，懷疑有人偽造或使用虛假
文書，並指校方同日已向學生交代事件
，並解釋偽造或使用虛假文書屬於刑事
罪行。同受 「被代表」影響的教聯會黃
楚標中學校方日前亦發表聲明澄清，強
調有關聯署不代表學校立場，又強烈譴
責將政治操作帶進校園，干擾學校的正
常運作。

背後涉周密龐大計劃
香港校董學會理事會發表聲明，對

有人以 「校友」名義發動聯署反對修改
《逃犯條例》，實則為騎劫學校師生及
校友名義予以強烈譴責。理事會批評，
小部分慣常反對政府施政者以誇張手法
宣傳及誣衊修例，引起社會恐慌，並對
此深感遺憾。

聲明中提到，對於近日發現有人在
有預謀、有組織及迅速地推行騎劫學校
、師生及校友名義，企圖造成龐大聲勢
鼓動示威遊行及向政府施壓以撤回修例
，背後涉及到一個周密及龐大的計劃。
理事會強調，反對派將政治爭論帶入校

園，破壞校園師生客觀認識各方面知識
和問題的寧靜氣氛。同時，理事會反對
利用老師的正義感影響對事理欠缺全面
認識的學生，以致最後將政治目的帶入
校園並構成及聯結成對政府施壓的力
量。

聲明中又批評，部分聯署雖有表明
「不代表校方立場或全體師生校友之立

場」，惟理事會認為相關手法已達至騎
劫學校、師生及校友名義，並已有製造
浩大反對聲音的效果。聲明最後重申，
無意批評策劃者的手法，但強調對假借
「校友」名義騎劫學校、師生及校友的

做法表示遺憾及予以強烈譴責。

楊潤雄關注會否影響教學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回應有過百

學校的師生及校友參加聯署，指他從多
名校長了解到聯署行動並非代表學校立
場，又對聯署會否影響學校的教學及學
生表示關注。

另一方面，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
成為 「被聯署」的受害者，他現身說法
，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對逃犯條例修訂
嘅立場，我個名又點會喺反對修訂嘅聯
署度出現呢？」他提醒市民， 「要核實
下自己嘅校友身份有無被盜用。」

近日網上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被聯署」 風波愈鬧
愈大，迄今已有超過數百間學校 「被聯署」 ；日前，將軍澳保良
局羅氏基金中學就因校方有人遭冒名簽署而報警。香港校董學會
理事會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有人以 「校友」 名義騎劫學校，
以師生及校友名義發動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此外，有被
冒簽的知名人士透露親身經歷，提醒市民留意個人身份有否被盜
用。

校長老師被冒簽反修例 中學報警
校董學會譴責以􀎠校友􀎡名義騎劫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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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提出以來，儘管大多數市民
支持這一堵塞漏洞、伸張公義、維護法治的舉動，
但毋庸諱言，社會上的確存在不同意見。有的存有
疑惑，有的抱有憂慮，有的存在牴觸情緒，這些不
同意見在一些別有用心政客與傳媒的放大與激化之
下，轉移了修例討論的焦點，也令社會主流聲音無
法得到彰顯。

然而，只要我們放下政治偏見，心平氣和地對
《逃犯條例》修訂本身進行審視，便會發現，其實
許多疑惑、憂慮，都能得到清晰的解答與消除。法
治原則以及事實本身可以說明，對《逃犯條例》的
修訂，無損香港司法獨立地位，固有的人權保障不
會有絲毫損害，新聞自由不會受到任何破壞，獨立
關稅區地位不會受到影響，而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
也會繼續得到維護。

真理會越辯越明，修例的合理性與正常性，也
會在辯論過程中得到體現。所有的關鍵在於，能否
以理性的態度、以客觀的立場、以務實的思維去討
論問題。如果任由意識形態的爭辯去蓋過對事實的
討論，讓極端言行的對抗去否定法律修訂的本意，
則不僅無法彰顯真正的法治精神，香港市民的切身
利益也將受到損害。

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無疑是港人最為珍視的核心價值，正

因如此，市民對任何可能影響司法獨立的事件，都
極其敏感。這本是很好的現象，說明了法治精神在
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如果說《逃犯條例》
修訂破壞了司法獨立，則是一個毫無根據的錯誤看
法。

首先要認識一點，什麼是司法獨立？根據一個
獲普遍認同的定義，它是指一個地區的司法系統，
在 「裁判上獨立」、在 「制度上獨立」。那麼，香
港過去有沒有司法獨立？回歸近二十二年的事實說
明，香港司法獨立的地位獲得世界一致認可。世界
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今年一月公布的全
球法治排名指數，香港在2017至2018年度法治指數中
名列第16位，比美國還高三位。

既然香港一直保持高度的司法獨立，那麼：第
一，《逃犯條例》修訂並沒有改變香港的法律制度
和司法制度；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
律不會因修例而在香港特區實施，香港法院對刑事
案件的管轄權並沒有任何改變或削弱；第三，修例
並沒有引入任何內地法律制度，香港法院對案件獨
立審判的權力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換言之，香港
整套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損害司
法獨立」又從何說起呢？

更重要一點在於，是否移交逃犯，固然需要由
行政長官啟動第一道程序，但最終是否作出移交決
定，其決定權依然在於香港的法院。和過去二十多

年的情況一樣， 「法官大人」仍然
是 「最終話事人」，香港司法獨立
的地位、環境不僅沒有受到削弱，相
反的是，法官的權力更顯凸出，司法獨
立更加鞏固。

人權保障
將一名疑犯由香港移交到內地，從維護法治的

角度，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一方面稱內地人權狀況不佳，移交後人權無法得
到保障；另一方面又稱，特區政府在修例中沒有盡
到對人權保障的義務。但這些看法同樣都與事實嚴
重不符。

首先，日後修例通過後，現行《逃犯條例》中
所有關於人權保障的規定，仍然全面適用，並不存
在 「失效」的情況；其次，不論香港與內地在個案
移交前還是移交後，當事人的人權和法律權利，包
括獲律師代表、家屬探望、公平審訊等等權力，均
會獲得最充分的保障；第三，即便發出移交申請後
，也不意味着當事人就必須立即被移交，當事人還
有多重權益保障，包括在香港可以通過司法覆核、
人身保護令、酷刑聲請、上訴等途徑尋求司法救助
。在存在任何疑點情況下，法庭是不可能同意移交
的。

當然，可能會有市民憂慮，會否出現 「表裏不
一」的罪名，即表面上是其他罪行，但實際上是政
治原因而被要求移交。如果仔細閱讀《逃犯條例》
修訂文本，可以輕易發現，當中已經排除了一切政
治罪行；當局也已多次解釋過，不論以何種罪名，
如果實際上是因當事人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
意見而被檢控或懲罰，也絕不會被移交。

昨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建制派議員建議時
，對修例作出一系列新的安排：一是移交門檻由可
判處最高刑罰的3年提高至7年；二是只處理由當地
中央政府提出的移交逃犯請求，以內地為例，特區
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三
是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將加入更多限制，保障被移
交疑犯在審訊中的權利，包括在移交協定中加入無
罪假定、公開審訊、疑犯可有律師代表、有上訴權
，以及不能強迫認罪等；法庭移交命令後、特首就
是否移交作最後決定時，可以人道理由不移交疑犯
。以上情況可見，修例通過後將疑犯移交到內地，
和將疑犯引渡到美國、英國，本質上沒有差別，當
事人的人權保障同樣堅固，並不存在削弱的情況。

新聞自由
反對修例的人士經常散播一種觀點：如果修例

通過，香港新聞自由不保，屆時記者將沒有採訪自
由、一切新聞都將受到審查……這又是一個聳人聽
聞的謠言，只要我們回到修訂條例本身，便可以明

白，《逃犯條例》修訂和 「新聞
自由」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

事。
有三個基本的問題需要弄清楚：第

一，所有可移交的罪行都必須是《逃犯條
例》中訂明的37項嚴重罪行，那麼在此次修例中，

有沒有一條罪行是與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相關的？
答案是沒有；第二，除了新聞自由相關的罪名，修
例還有沒有涉及言論、學術和藝術創作等方面的移
交罪名？答案同樣是沒有；第三，修例有沒有針對
記者、編輯或者是限制資訊流通、禁止合法採訪的
條例？同樣沒有！

《逃犯條例》修訂，針對的是重大罪行疑犯的
移交，而且必須符合 「雙重犯罪」原則，意即除了
內地屬於嚴重罪行外，同時也必須在香港也屬嚴重
罪行，而香港並沒有所謂的限制新聞自由的罪行，
連罪行都沒有何來移交？事實上，一切與新聞自由
相關的合法行為，在香港都受到強而有力的保障。
《基本法》對此有非常清晰的規定。《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以及其他現行法律同樣也有明確保障。

所以，問題其實很清楚，修例通過後香港新聞
自由不會有絲毫損害。反對人士所說的馬凱事件、
香港或外國記者到內地採訪易觸法網等等，其實與
《逃犯條例》修訂沒有關係。前者不存在移交，只
是工作簽證續簽與否的問題，後者則在於是否符合
內地採訪規定的問題，都不是修例所涵蓋的事項。

關稅地位
美國當局以及一些國會議員，過去一段時間不

斷發放一些訊息，有的稱修例會影響香港單獨關稅
區地位，有的則稱一旦通過修例香港便會遭到美國
的制裁。而香港是高度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如果單
獨關稅區地位出現變動，對香港會造成較大的衝擊
。基於這一層關係，也基於對美國威脅的憂慮，不
少市民便反對修例。

其實，《逃犯條例》修訂和 「單獨關稅區地位
」，兩者並無直接關係。美國要恐嚇香港、制裁香
港，可以有很多理由，這次是拿修例來說事，下次
可能是以香港允許外國油輪停港為由，名義千萬種
，看美國選哪個而已。事實上，早在2018年，也即
修例提出的一年之前，美國就已經作出類似威脅了
。總之，是否制裁是美國強權霸凌的表現，在中美
貿易戰之下，《逃犯條例》不過是 「躺槍」而已。

一個簡單的邏輯，如果香港因為和內地移交逃
犯就會喪失世界貿易組織地位，那麼早在二十年前
，中國的法制還不如現在這麼完善的情況下，世界
貿易組織又豈會接納中國作為核心成員？聯合國
2019年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
外資流入國以及外資流入最多的發展中經濟體，如
果中國法治和投資環境真的如反對派人士所說的如

此 「惡劣」，世界各國和地區也不可能積極參與增
加投資，更別說中國已經與二十多個國家簽訂了逃
犯移交的相關協議了。

同樣，新加坡的政治紅線劃得比香港更加嚴格
，卻從未影響美國等國際投資者對該地區的信心。
而同為實施 「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通過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都已經過去了十年之久，美國也依然保
留其單獨關稅區地位。因此，修訂《逃犯條例》並
不會直接影響香港的貿易與關稅地位。

營商環境
修例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這是一些商界人

士以及外國商會的意見。其理由是， 「港人可隨時
被移交到內地」、 「打擊投資者對香港法治信心」
。昨日英國和加拿大更是罕見地發表 「聯合聲明」
，稱修例會影響大量居港英加公民，也會 「波及香
港的營商信心和國際聲譽」云云。

有些憂慮，是基於對修訂不了解情況下的誤會
；但也有一些所謂的 「憂慮」，是帶着政治意圖的
干預藉口。一個好的營商環境要具備多個要素，包
括：良好法治、自由保障、高效廉潔政府、低稅制
度等等。而《逃犯條例》修訂所針對的是嚴重罪行
的逃犯，根本宗旨是在保障香港特區守法的市民，
保障商業活動免受罪惡威脅。並且：第一不會影響
香港的法治，第二不會引入內地的司法與法律制度
，第三人權自由保障不受影響，第四政府廉潔高效
也無任何變化。在此情況下，香港營商環境與聲譽
如何會受到影響？

實際上，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大量本港工商界
人士都紛紛表態，指出修例不會影響對香港的信心
，這足以說明事實本身。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次未
能成功修例，導致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被 「放生
」，等同是在向國際社會發出錯誤信息：香港是一
個 「避罪天堂」，不論罪行的輕重，即便犯了罪，
也都可以在香港招遙過市。這才是真正 「波及香港
的國際聲譽」！

對於美國、英國、加拿大而言，顯而易見的是
，港人利益並非他們首要考慮的，香港是否 「逃犯
天堂」更不是他們關心的。他們如此高調的背後有
無政治考慮，市民其實並不難作出判斷。不論如何
，修例是免除香港成為逃犯聚集之地的最有效方法
，也是維護香港良好營商環境的一個有效做法。

《逃犯條例》修訂，本質上只是一次正常的法
律修訂，所牽涉的只是部分極其嚴重的罪行，普通
香港市民根本不可能會受到影響，而香港的法治、
人權保障、新聞自由這些原則性保障，以及關稅地
位、營商環境等現實因素，也都不會因修例而受到
任何損害。總而言之，只要秉持理性態度，放下政
治偏見，心平氣和，就事論事，就能發現：《逃犯
條例》修訂其實一點也不 「可怕」！

解析《逃犯條例》修訂的五大憂慮

龔之平

透視 蔡樹文

􀎠A貨􀎡聯署 誠信破產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曾卓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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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為釋除公
眾疑慮，政府就有關修訂條文在三方面提出
六項新修訂。

為堵塞法律漏洞而提出的修訂《逃犯條
例》提出後，政府一直堅持法案提交立法會
後，不存在隻字不改的問題。只要議員及社
會各界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修訂，政府
都會考慮和接納，過去如是，將來也如是。

然而，反對派對修訂《逃犯條例》，一
開始便將針對刑事犯的條文無限上綱上線，
將法例修訂泛政治化、國際化，跑到國外跪
求歐美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擇手段在香港
社會製造對抗情緒和矛盾。

在修訂《逃犯條例》問題上，反對派先
是在法案委員會玩 「拖字訣」，接着成立 「
A貨」法案委員會，近日又搞所謂學校聯署

，原來聲稱學校聯署，竟然又是 「A貨」。
昨日，將軍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校長陳榮
光在學校早會上表示，該校師生校友發起的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聯署為虛假文書，指
學校遭到個別人士冒認，表示會報警處理。

原來反對派包庇罪犯同時，自己亦是虛
假文書製造者，難怪反對派對犯罪分子愛護
有加。

做人講誠信，從政者更要重視誠信。反
對派不斷製造 「A貨」，蒙騙廣大市民，其
所作所為，足見其誠信破產。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反對派
混淆視聽變本加厲，近日網上出現多個所謂
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聲稱 「代表」
某地區、團體或機構等。亦不乏奇怪團體以
「騎呢」名義發起，明顯偽造民意，誇大反

對修例聲音。
《大公報》記者發現，有學校近日 「被

聯署」需報警求助外，同時有很多地區及行

業慘被 「代表」。其中一個由趙家賢、麥德
正等九名有反對派背景的東區區議員及社區
幹事， 「代表」東區居民反對修例並發起聯
署行動，惟他們未有表明 「聯署人士只代表
個人立場而非代表整個東區居民」，做法令
人質疑他們為一己政治目的而強行扭曲或代
表民意。

記者發現，部分聯署表格除要求聯署人

名字外，更要求聯署人填寫個人電郵、電話
、職業等個人資料，有網民質疑被取得的個
人資料會被用在其他用途。

而在網上，除了有騎劫學校或團體名義
發出所謂 「反修例」聲音外，還有一些相當
「騎呢」的名稱，諸如包括 「全港九新界離

島師奶」、 「霍格華茲魔法學院校友及教職
員」等。

反對派陰招製假民意 市民慎防􀎠被代表􀎡


